
教教练练员员索索要要好好处处将将进进““黑黑名名单单””
5月至6月，市交通运输局将对驾培市场行风进行集中治理

驾培市场行风整治

教练员以优先安排练车、帮助预约考试等名义向
学员索要或者变相索要好处；

教练员在教学过程中不按规定擅自脱岗、离岗的
行为；

教练员对待学员态度恶劣、故意刁难等行为。

督导驾校强化内部管理
督导驾校认真履行行业自
律公约，规范培训行为，提

高培训质量，树立行业良好形象。

治理措施

治理重点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发布《致广大学员朋友的
一封信》，向社会公布驾考

大纲有关要求、相关收费标准，并
公布监督电话。

加强监督考评
搭建网络评价系统，广大学
员学完车后，可通过网络评

价系统对驾校、教练员的教学行为
进行评价，并将评价情况定期在网
上公示。

加大查处力度
建立教练员“黑名单”制
度，结合教练员诚信考核

系统，将发生两次以上向学员索要
或者变相索要好处的教练员列入

“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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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8日讯(记者 钟建军
孙健) 教练对待学员态度恶劣、故
意刁难？学车中教练“吃、拿、卡、要”？
以后这种事情可能不会发生了。8日，
记者从烟台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切
实解决市民对驾培行业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市交通运输局5月至6月，
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驾培市场
行风集中治理活动。

据介绍，驾培市场行风问题主要
集中在教练员的职业道德和教学行
为方面，这次治理重点是：教练员以
优先安排练车、帮助预约考试等名义
向学员索要或变相索要好处；教练员
在教学过程中不按规定擅自脱岗、离
岗的行为；教练员对待学员态度恶
劣、故意刁难等行为。

针对此次驾培市场行风集中治
理活动，市交通运输局编制了一套网
络评价系统，8日正式启用。学员登录

“烟台机动车驾驶培训公众服务平
台”后，在“会员中心”下方，有“教练
员评价”一项，学员可以对驾校、教练
员的教学行为进行评价。市交通运输
局将评价情况定期在网上进行公示，

引导驾校、教练员规范教学。
与网上评价系统同步启用的还

有教练员“黑名单”制度，教练员一旦
被列入“黑名单”，将被调离教练员岗
位，并且其他驾校也不得录用。

如果学员在学车过程中，发现教
练员以优先安排练车、帮助预约考试
等名义向学员索要或变相索要好处等
行为，可通过交通服务热线、市长热
线、公布的监督电话等渠道反映教练
员的不良风气问题。

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会安排专人迅速核实，对违规人员
绝不姑息，坚决查处，“争取做到件件
有核实、有答复，坚决制止驾培行业
不良风气。”

据介绍，市交通运输局建立了
教练员“黑名单”制度，结合教练员诚
信考核系统，对发生2次以上向学员
索要或变相索要好处的教练员列入

“黑名单”。
“被列入黑名单后，后果很严

重。”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介绍，被
列入“黑名单”的教练员会被调离教
练员岗位，并且其他驾校也不得录
用。

怎样才会被“拉黑”呢？以下三种
情况，只要违反其中一项，教练员将
被“拉黑”：向学员索要或变相索要好
处1年内被查实2次以上或累计被查
实3次以上的；组织、参与或授意、怂
恿学员寻衅滋事以及考试舞弊等行
为，妨碍正常执法行为或考试秩序，
造成恶劣影响的；对投诉举报人打击
报复的。

为配合此次专项治理活动，烟台

市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已于7日起开
始组织各驾校负责人签订行业自律
公约，要求各驾校进一步完善内部管
理制度，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管理，
对教练员存在的不良风气进行自查

自纠，及时制止、改正，定期组织教练
员进行培训，提高教练员综合素质，
进一步规范培训行为，提高培训质
量，树立行业良好形象。

本报记者 钟建军 孙健

驾校签订行业自律公约，自查自纠

市交通运输局编制了网络评价系统，学员可对教练进行评价。 网络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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